
二 零 一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日

討 論 文 件

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

建 議 將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食 物 科 的

高 級 首 席 行 政 主 任 編 外 職 位 轉 為 常 額 職 位

目 的

本 文 件 旨 在 介 紹 政 府 擬 將 食 物 及 衞 生 局（ 食 衞 局 ）食 物 科 現 時

一 個 高 級 首 席 行 政 主 任（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點 ）編 外 職 位 轉 為 常 額 職 位 的

建 議 ， 並 尋 求 委 員 會 支 持 。 食 衞 局 食 物 科 負 責 有 關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

生 範 疇 的 政 策 制 定 工 作 ， 由 於 現 時 的 編 制 不 足 以 應 付 所 有 食 物 安 全 政

策 事 宜 ， 須 將 現 時 的 高 級 首 席 行 政 主 任 編 外 職 位 轉 為 常 額 職 位 ， 以 加

強 食 物 科 首 長 級 人 員 的 支 援 ， 應 付 日 趨 複 雜 的 食 物 安 全 政 策 事 宜 和 新

增 措 施 。

理 由

背 景 及 現 況  

2. 食 衞 局 食 物 科 負 責 的 工 作 與 市 民 生 活 息 息 相 關，涉 及 制 定、統

籌 及 實 施 有 關 食 物 安 全 、 漁 農 、 禽 畜 公 共 衞 生 及 環 境 衞 生 各 方 面 的 政

策 。

食 物 安 全 方 面 的 工 作  

3. 食 物 安 全 向 來 都 是 一 個 大 範 疇 ， 涵 蓋 各 類 食 品 的 安 全 標 準 事

宜，包 括 水 產、植 物 源 食 品、動 物 源 食 品，以 及 加 工 食 品；因 食 物 安 全

考 慮 而 對 水 產、禽 蛋、植 物 源 食 品、動 物 源 食 品 及 加 工 食 品 實 施 進 口 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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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 的 相 關 事 宜 ； 監 督 食 物 事 故 的 管 理 事 宜 ； 有 關 擬 供 嬰 幼 兒 食 用 的 配

方 產 品 和 食 品 的 事 宜 等 。 此 外 ， 食 物 科 的 工 作 範 疇 亦 涵 蓋 降 低 食 物 中

鹽 和 糖 含 量 方 面 的 工 作 。 上 述 各 項 工 作 範 圍 廣 泛 ， 往 往 包 括 參 考 海 外

做 法 和 經 驗，諮 詢 和 整 合 持 份 者 的 意 見，草 擬 修 訂 規 例 和 與 業 界 商 討，

以 確 保 有 關 法 例 或 政 策 能 有 效 實 施 。  

 

4. 鑑 於 食 物 安 全 深 受 市 民 關 注 ， 加 上 香 港 是 一 個 自 由 開 放 的 市

場，食 物 供 應 鏈 錯 綜 複 雜，供 港 食 物 種 類 繁 多，來 自 世 界 各 地，一 旦 發

生 重 大 食 物 事 故 ， 可 以 帶 來 很 大 影 響 ， 而 事 故 處 理 亦 涉 及 不 同 政 府 部

門 及 境 外 的 食 物 安 全 單 位 ， 必 須 由 食 物 科 首 長 級 人 員 協 調 處 理 。 由 於

本 地 及 境 外 食 物 安 全 事 故 時 有 發 生 ， 食 物 科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量 亦 有 所 增

加 1。 現 時 ， 香 港 約 有 95%的 食 物 由 境 外 進 口 ， 政 府 必 須 迅 速 回 應 不 同

地 方 出 現 的 食 物 事 故 及 相 關 的 報 道 ， 以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； 引 起 傳 媒 廣 泛

報 道 的 食 物 事 故 例 子 ， 包 括 2014 年 9 月 劣 質 豬 油 事 件 ， 2015 年 5 月

進 口 茶 葉 /花 茶 被 檢 出 含 除 害 劑 殘 餘 ， 2016 年 11 月 大 閘 蟹 被 檢 出 含 過

量 二 噁 英 和 二 噁 英 樣 多 氯 聯 苯 ， 2017 年 3 月 及 9 月 先 後 發 現 巴 西 出 口

肉 類 產 品 有 品 質 問 題 以 及 偽 冒 衞 生 證 明 書 情 況 及 2018 年 11 月 美 國 進

口 蘿 蔓 生 菜 懷 疑 受 大 腸 桿 菌 污 染 等 。 傳 媒 及 市 民 大 眾 都 期 望 政 府 作 為

監 管 機 構，能 夠 有 效 執 行 措 施，迅 速 作 出 回 應。除 此 以 外，食 物 科 也 需

要 有 效 統 籌 各 相 關 部 門 的 應 變 工 作 ， 向 公 眾 適 時 發 放 有 關 事 故 的 準 確

資 訊，減 低 對 食 物 供 應 造 成 的 影 響。此 外，在 大 型 食 物 事 故 發 生 後，食

物 科 往 往 需 要 進 行 深 入 檢 討 ， 這 些 工 作 均 需 由 首 長 級 人 員 作 政 策 上 的

具 體 指 導 和 支 援 。  

 

5. 由 於 香 港 的 食 物 約 有 95%是 由 境 外 進 口，除 處 理 食 物 事 故 外，

我 們 也 需 要 密 切 留 意 主 要 食 物 供 應 經 濟 體 系 及 國 際 間 有 關 食 物 供 應 及

安 全 的 多 方 面 發 展 ， 以 及 市 民 在 食 用 及 處 理 食 物 上 不 斷 演 變 的 趨 勢 ，

以 確 保 本 港 的 監 察 及 規 管 制 度 能 與 國 際 做 法 接 軌 ， 及 切 合 本 地 市 民 的

膳 食 習 慣 ， 從 而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。 上 述 工 作 有 三 個 元 素 至 為 重 要 —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以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食 物 安 全 中 心（ 食 安 中 心 ）監 察 的 食 物 安 全 事 故 為 例，

透 過 該 中 心 監 察 系 統 得 悉 的 事 故 數 字 有 所 上 升 ， 由 2 0 1 4 年 約 1  5 0 0 宗 增

加 到 2 0 1 8 年 約 1  9 5 0 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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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適 時 更 新 法 例 中 的 食 物 安 全 標 準 ， 並 將 需 要 規 管 的 食 物 種 類

或 項 目 納 入 規 管 範 圍 ︰ 過 往 數 年 ， 政 府 先 後 推 出 或 修 訂 的 多

項 有 關 食 物 安 全 的 規 例 包 括 - 

 

(i) 2014 年 8 月 起 實 施 ， 加 强 規 管 食 物 內 的 除 害 劑 殘 餘 的

《 食 物 內 除 害 劑 殘 餘 規 例 》（ 第 132CM 章 ）；  

(ii) 2015 年 12 月 起 分 階 段 實 施 ， 加 強 規 管 嬰 兒 配 方 產 品 的

營 養 成 分 組 合 和 營 養 標 籤 的《 2014 年 食 物 及 藥 物（ 成 分

組 合 及 標 籤 ）（ 修 訂 ）（ 第 2 號 ） 規 例 》；  

(iii) 2015 年 12 月 起 實 施 ， 加 入 對 進 口 蛋 類 的 規 管 的 《 進 口

野 味 、 肉 類 、 家 禽 及 蛋 類 規 例 》（ 第 132AK 章 ）；  

(iv) 2016 年 6 月 起 實 施，規 管 較 大 嬰 兒 及 幼 兒 配 方 產 品 及 預

先 包 裝 嬰 幼 兒 食 物 的 營 養 標 籤 的 《 食 物 及 藥 物 （ 成 分 組

合 及 標 籤 ） 規 例 》（ 第 132W 章 ）； 以 及  

(v) 2018 年 10 月 完 成 審 議 並 由 2019 年 11 月 起 分 階 段 實 施，

加 強 規 管 和 更 新 重 金 屬 雜 質 含 量 標 準 的《 2018 年 食 物 攙

雜 （ 金 屬 雜 質 含 量 ）（ 修 訂 ） 規 例 》。  

 

至 於 未 來 的 工 作 ， 我 們 現 正 就 《 食 物 內 有 害 物 質 規 例 》 （ 第

132AF章 ）草 擬 更 新 規 管 建 議，當 中 包 括 工 業 製 反 式 脂 肪 及 霉

菌 毒 素 的 上 限 ； 我 們 亦 會 一 併 就 食 用 油 脂 中 的 芥 酸 及 苯 並 [a]

芘 等 有 害 物 質 的 上 限 提 出 建 議 。 我 們 計 劃 於 下 年 度 就 這 些 建

議 諮 詢 公 眾。此 外，我 們 亦 正 密 切 留 意 國 際 間 食 物 安 全 標 準 及

規 管 的 訂 定 和 更 新 ， 並 考 慮 本 地 市 民 膳 食 習 慣 以 及 風 險 評 估

結 果 ， 以 科 學 理 據 為 基 礎 ， 檢 視 本 地 相 關 條 例 的 監 管 安 排 ；  

 

(b) 緊 密 監 察 輸 港 副 食 品 的 供 應 穩 定 和 安 全 性 ︰ 政 府 一 向 非 常 關

注 食 品 的 穩 定 供 應 ， 確 保 市 民 有 足 夠 並 符 合 本 地 食 物 安 全 標

準 的 糧 食。近 年，配 方 粉 供 應 一 度 引 起 關 注，政 府 制 定 了 穩 定

供 應 措 施，並 一 直 監 察 有 關 措 施 及 配 方 粉 供 應 鏈 的 運 作 情 況。

食 衞 局 在 2018 年 初 對 有 關 俗 稱「 限 奶 令 」的 嬰 幼 兒 配 方 粉 出

口 管 制 展 開 全 面 和 深 入 檢 討，並 於 今 年 2 月 公 布 檢 討 結 果。經

分 析 市 場 情 況，並 充 分 考 慮 持 份 者 的 意 見 後，我 們 決 定 現 階 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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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 持「 限 奶 令 」現 狀。我 們 會 持 續 監 察 配 方 粉 供 應 鏈 的 情 況，

以 及 配 方 粉 在 本 港 零 售 市 場 的 非 本 地 潛 在 需 求 變 化 ， 確 保 本

地 的 供 應 穩 定。未 來，我 們 會 繼 續 監 察 各 項 食 品 穩 定 供 港 的 情

況，並 會 在 有 需 要 時 作 出 協 調，以 確 保 市 民 獲 得 充 足 和 安 全 的

食 品 供 應 ；  

 

(c) 與 主 要 食 物 供 應 經 濟 體 系 保 持 緊 密 聯 繫 ， 在 工 作 及 高 層 層 面

交 流 和 討 論、解 決 問 題 及 開 拓 食 物 安 全 措 施 的 合 作 空 間：食 衞

局 一 直 與 內 地 和 其 他 經 濟 體 的 主 管 當 局 保 持 緊 密 聯 繫 和 合 作 ，

就 食 物 安 全 標 準、食 物 安 全 事 故、相 關 進 口 管 制 措 施 等 議 題 作

交 流 和 討 論，以 提 升 進 口 食 物 的 規 管。我 們 近 年 便 與 歐 盟 成 員

國 商 討 改 善 食 品 進 口 安 排 ， 並 同 意 由 2017 年 12 月 1 日 起 全

面 落 實 便 利 措 施 ， 容 許 合 資 格 的 歐 盟 成 員 國 輸 出 來 自 其 他 合

資 格 的 歐 盟 成 員 國 養 殖 或 屠 宰 的 肉 類 和 肉 類 產 品 進 口 香 港 ，

豐 富 香 港 市 民 的 肉 食 選 擇。另 外，食 衞 局 參 考 了 國 際、本 港 專

家 組 織 和 日 本 當 局 對 日 本 食 品 輻 射 水 平 監 測 的 資 料 ， 並 考 慮

到 其 他 經 濟 體 對 日 本 食 品 進 口 管 制 以 及 本 地 的 實 際 情 況 ， 於

2018 年 7 月 有 條 件 准 許 日 本 四 縣 （ 即 茨 城 、 栃 木 、 千 葉 及 群

馬 ）的 蔬 菜、水 果、奶 和 奶 類 飲 品 及 奶 粉 進 口 本 港，有 關 條 件

為 每 批 該 類 食 品 必 須 附 有 由 日 本 農 林 水 產 省 簽 發 的 輻 射 證 明

書 和 有 效 的 出 口 商 證 明 書 。 有 關 措 施 一 方 面 可 確 保 出 口 日 本

食 物 符 合 輻 射 安 全 水 平，另 一 方 面 增 加 供 港 食 物 的 多 元 性。未

來，我 們 會 繼 續 這 方 面 的 工 作，在 保 障 食 物 安 全 的 前 題 下，探

討 更 多 便 利 食 品 進 口 的 措 施 。  

 

6. 食 物 科 另 一 項 重 要 工 作 就 是 監 察 食 安 中 心 有 效 運 作 ， 包 括 有

關 落 實 審 計 署 及 立 法 會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早 前 就 其 食 物 安 全 管 理 及 進 口

管 制 的 日 常 工 作 提 出 的 一 系 列 建 議 。 因 應 審 計 署 及 立 法 會 政 府 帳 目 委

員 會 的 建 議，食 安 中 心 在 2019 年 年 初 成 立 了 由 食 物 安 全 專 員 領 導 的 專

責 小 組，全 面 檢 討 該 中 心 的 工 作 守 則 及 指 引、員 工 管 理 及 督 導、培 訓、

人 手 以 及 資 源 需 要 ， 並 與 食 衞 局 商 議 後 陸 續 推 展 短 、 中 和 長 期 措 施 以

分 階 段 加 強 其 工 作 效 益 ， 包 括 更 新 指 引 不 足 或 有 欠 清 晰 的 部 分 ， 加 強

對 前 線 員 工 的 培 訓 和 督 導 ， 鞏 固 員 工 的 執 法 意 識 ， 以 及 加 強 備 存 資 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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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記 錄 等。此 外，食 安 中 心 現 正 開 發 和 設 立 多 個 主 要 資 訊 科 技 系 統，以

支 援 前 線 同 事 的 工 作 ， 並 強 化 該 中 心 在 食 物 進 口 管 制 及 監 察 、 處 理 食

物 安 全 事 故 及 風 險 評 估 和 溯 源 的 能 力 。 有 關 資 訊 科 技 系 統 由 今 年 年 底

開 始 按 優 次 陸 續 推 出，並 計 劃 於 2024 年 或 之 前 相 繼 完 成。我 們 會 繼 續

監 察 及 跟 進 有 關 改 善 措 施 的 推 行 情 況 及 進 展 ， 並 適 時 提 供 所 需 的 政 策

指 導 和 支 援 。  

 

7. 食 物 科 亦 負 責 降 低 食 物 中 鹽 和 糖 委 員 會（ 簡 稱 鹽 糖 委 員 會 ）的

秘 書 處 工 作，致 力 為 鹽 糖 委 員 會 提 供 支 援。鹽 糖 委 員 會 自 2015 年 成 立

以 來 ， 就 如 何 協 助 市 民 減 少 從 食 物 中 攝 取 鹽 和 糖 已 制 定 多 項 建 議 ， 政

府 亦 相 繼 推 出 和 落 實 該 等 建 議 。 衞 生 署 於 2017/18 學 年 在 小 學 推 出 學

校 午 膳 減 鹽 計 劃，目 標 是 把 小 學 午 膳 餐 盒 的 平 均 鈉 含 量 每 年 減 少 約 5%

至 10%， 並 於 10 年 內 減 至 不 多 於 500 毫 克 水 平 ； 2017/18 學 年 ， 小 學

午 膳 餐 款 的 平 均 鈉 含 量 已 達 至 該 計 劃 2018 年 的 指 標 。 目 前 有 13 間 學

校 午 膳 供 應 商 參 與 計 劃 ， 為 全 港 約 88%的 小 學 提 供 超 過 2 100 款 減 鈉

餐 款。另 外，食 安 中 心 在 2017 年 底 推 出 預 先 包 裝 食 品「 鹽 /糖 」標 籤 計

劃 ， 目 前 已 有 超 過 200 款 預 先 包 裝 食 品 展 示 有 關 標 籤 ， 讓 消 費 者 易 於

識 別。我 們 亦 於 2019 年 初 推 出 少 鹽 少 糖 食 店 計 劃，鼓 勵 食 肆 參 與 全 城

減 鹽 減 糖，目 前 已 有 近 1 000 間 食 肆 參 與。公 眾 教 育 和 宣 傳 方 面，較 近

期 的 工 作 包 括 於 2019 年 2 月 及 5 月 舉 辦 的 大 型 公 眾 宣 傳 活 動 和 匯 聚 七

位 名 廚 示 範 烹 調 少 鹽 少 糖 菜 式 的 傳 媒 茶 聚 ， 推 廣 減 鹽 減 糖 新 飲 食 文 化

和 新 生 活 態 度 ； 有 關 活 動 獲 不 少 市 民 支 持 ， 亦 讓 公 眾 透 過 媒 體 分 享 到

減 鹽 減 糖 新 煮 意 的 訊 息。未 來 我 們 會 繼 續 多 方 面 推 動 預 先 包 裝 食 品「 鹽

/糖 」標 籤 計 劃 和 少 鹽 少 糖 食 店 計 劃 ， 透 過 主 動 接 觸 業 界 和 落 實 公 眾 教

育 ， 帶 動 各 方 參 與 ， 讓 少 鹽 少 糖 飲 食 文 化 深 入 民 心 。  

 

食 物 科 負 責 食 物 安 全 政 策 事 宜 的 首 長 級 人 手  

 

8. 現 時 食 物 科 是 由 一 名 首 長 級 甲 一 級 政 務 官（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8 點 ）

（ 職 銜 為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常 任 秘 書 長（ 食 物 ））領 導，並 由 兩 名 副 秘 書 長

（ 食 物 ）協 助 處 理 食 物 科 的 工 作，其 中 副 秘 書 長（ 食 物 ）2（ 首 長 級 薪

級 第 3 點 ） 負 責 制 定 所 有 有 關 食 物 安 全 政 策 事 宜 。 現 時 副 秘 書 長 （ 食

物 ）2 轄 下 只 有 一 名 常 額 職 位 的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（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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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職 銜 為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（ 食 物 ）1）提 供 首 長 級 人 員 的 支 援。為 更 有

效 推 動 保 障 食 物 安 全 的 工 作 ， 食 物 科 於 2017 年 11 月 獲 立 法 會 財 務 委

員 會 批 准 開 設 一 個 高 級 首 席 行 政 主 任 編 外 職 位，以 加 强 對 副 秘 書 長（ 食

物 ）2 的 支 援。編 外 職 位 時 限 為 兩 年 半，將 於 2020 年 5 月 23 日 屆 滿。

食 物 科 現 行 的 組 織 圖 載 於 附 件 1。  

建 議

9. 保 障 食 物 安 全 是 一 項 長 遠 且 十 分 重 要 的 工 作 。 由 於 首 席 助 理

秘 書 長（ 食 物 ）1 須 同 時 處 理 的 政 策 事 宜 範 疇 廣 泛，且 複 雜 繁 多，現 有

的 職 務 實 在 已 非 常 繁 重。若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（ 食 物 ）1 須 要 擔 當 更 多 職

務，則 工 作 的 整 體 效 率、質 素 和 進 度 必 定 大 受 影 響。在 高 級 首 席 行 政 主

任 編 外 職 位 轉 為 擬 議 的 常 額 職 位 後，高 級 首 席 行 政 主 任（ 食 物 ）會 繼 續

分 擔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（ 食 物 ）1 的 職 務，以 應 付 保 障 食 物 安 全 的 工 作。

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（ 食 物 ）1 和 高 級 首 席 行 政 主 任（ 食 物 ）的 職 責 和 工 作

分 配 分 別 載 於 附 件 2 和 附 件 3。 食 物 科 的 擬 議 修 訂 組 織 圖 將 等 同 現 行

組 織 圖 （ 附 件 1）。

曾 考 慮 的 其 他 方 法

10. 現 時，食 物 科 另 一 位 副 秘 書 長 轄 下 有 兩 名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。其

中 職 銜 為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（ 食 物 ）2 的 人 員，負 責 有 關 公 眾 街 市、環 境

衞 生、殯 葬 政 策、小 販 規 管 及 防 治 蟲 鼠 等 政 策 事 宜。另 一 名 職 銜 為 首 席

助 理 秘 書 長（ 食 物 ）3 的 人 員，負 責 食 用 動 物 管 制、動 物 和 禽 畜 衞 生、

漁 農 業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、 動 物 福 利 等 政 策 事 宜 。 正 如 附 件 1 的 食 物 科 現

行 組 織 圖 所 示 ， 他 們 是 支 援 食 物 科 負 責 該 等 政 策 事 宜 的 另 一 名 副 秘 書

長 ， 即 副 秘 書 長 （ 食 物 ） 12， 為 其 提 供 首 長 級 人 手 支 援 。

11. 我 們 曾 審 慎 研 究 擬 議 的 高 級 首 席 行 政 主 任（ 食 物 ）的 職 務 可 否

由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（ 食 物 ）2 及 3 分 擔，但 該 兩 名 人 員 負 責 的 工 作 同 樣

2 副 秘 書 長（ 食 物 ）1 負 責 有 關 環 境 衞 生、公 眾 街 市、殯 葬 政 策、小 販 規 管、

防 治 蟲 鼠 、 食 用 動 物 管 制 、 動 物 及 禽 畜 衞 生 、 漁 農 業 可 持 續 發 展 、 動 物 福

利 等 政 策 事 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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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當 繁 重 。 考 慮 到 他 們 所 負 責 的 工 作 範 疇 和 目 前 的 工 作 量 ， 我 們 認 為

難 以 由 他 們 分 擔 高 級 首 席 行 政 主 任 （ 食 物 ） 的 工 作 而 又 不 影 響 他 們 現

行 的 職 務 。

對 財 政 的 影 響

12. 開 設 上 文 第 1 段 所 述 擬 議 的 常 額 職 位 ， 所 需 增 加 的 按 薪 級 中

點 估 計 的 年 薪 開 支 為 2,179,800 元，而 每 年 平 均 員 工 開 支 總 額（ 包 括 薪

金 和 員 工 附 帶 的 福 利 開 支 ）則 為 2,916,000 元。食 衞 局 將 會 在 有 關 年 度

的 預 算 內 預 留 足 夠 款 項 ， 支 付 上 述 建 議 的 開 支 。

徵 詢 意 見

13. 請 委 員 就 建 議 提 出 意 見。視 乎 議 員 的 意 見，我 們 會 把 建 議 提 交

財 務 委 員 會 人 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 會 ， 以 供 建 議 財 委 會 審 批 。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

二 零 一 九 年 十 二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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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食物及衞生局食物科現行組織圖

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(食物) 

(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) 

(首長級薪級第8點) 

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(食物)1 

(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) 

(首長級薪級第4點)

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(食物)2 

(首長級乙級政務官) 

(首長級薪級第3點) 

首席助理秘書長(食物)2 

(首長級丙級政務官) 

(首長級薪級第2點) 

首席助理秘書長(食物)3 

(首長級丙級政務官) 

(首長級薪級第2點) 

首席助理秘書長(食物)1 

(首長級丙級政務官) 

(首長級薪級第2點)

資源管理及行政主管 

(首席管理參議主任) 

(首長級薪級第1點)

高級首席行政主任(食物) 

(編外職位 

由2017年11月24日至 

2020年5月23日)
註

 

(首長級薪級第2點) 

註:建議將高級首席行政主任(食物)編外職位轉為常額職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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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 

食物及衞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（食物） 1 

職責說明  

 
 
職級：首長級丙級政務官（首長級薪級第 2點）  

 
直屬上司：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（食物） 2 

 
 
主要職務和職責：  

 
1. 監 督 植 物 源 食 物、水 產 及 禽 蛋 的 進 口 管 制 政 策 和 食 物 事 故 的 管 理 事 宜。 

 
2. 制 定 有 關 更 新 食 物 安 全 標 準 及 新 穎 食 品 監 管 的 政 策 事 宜 。  

 
3. 制 定 有 關 規 管 食 用 油 脂 的 安 全 標 準 的 政 策 及 其 後 的 法 例 修 訂 建 議 。  

 
4. 制 定 有 關 規 管 食 物 中 有 害 物 質 含 量 的 政 策 及 其 後 的 法 例 修 訂 建 議 。  

 
5. 制 定 配 方 粉 出 口 管 制 及 供 應 鏈 改 善 措 施 的 政 策 事 宜 及 監 督 其 實 施 情

況 。  

 
6. 監 察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的 運 作，包 括 跟 進 落 實 審 計 署 及 立 法 會 政 府 賬 目 委

員 會 報 告 提 出 的 一 系 列 建 議 。  

 
7. 負 責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的 內 務 管 理 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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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高級首席行政主任（食物）  

職責說明  

 
 
 
職級：    高級首席行政主任（首長級薪級第 2點 ）  

 
 
直屬上司：  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（食物） 2 

 
 
主要職務和職責：  

 
1. 監 督 動 物 源 食 物 的 進 口 管 制 政 策 和 食 物 事 故 的 管 理 事 宜 。  

 
2. 制 定 有 關 更 新 食 物 安 全 標 準 的 政 策 事 宜 。  

 
3. 制 定 有 關 金 屬 雜 質 含 量 標 準 的 政 策 事 宜 、 修 訂 食 物 攙 雜 （ 金 屬 雜 質

含 量 ） 規 例 及 監 察 其 推 行 情 況 。  

 
4. 制 定 有 關 預 先 包 裝 食 物 營 養 成 分 和 標 籤 的 政 策 。  

 
5. 監 察 副 食 品 的 供 應 。  

 
6. 制 定 與 有 機 食 物 有 關 的 政 策 。  

 
7. 制 定 就 福 島 核 電 廠 事 故 而 訂 定 的 日 本 進 口 食 物 管 制 政 策 事 宜 及 監 察

其 推 行 情 況 。  

 
8. 制 定 及 檢 討 有 關 降 低 食 物 中 鹽 和 糖 的 政 策 事 宜 及 推 行 新 措 施 ， 以 及

監 察 降 低 食 物 中 鹽 和 糖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的 工 作 。  

 
9. 監 察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推 行 改 善 資 訊 科 技 系 統 的 事 宜 。  

 
10. 負 責 政 府 化 驗 所 的 內 務 管 理 工 作 。  




